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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會議討論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機關：
交通局  

法規委員會 
案由：為訂定「臺北市政府警車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標準」

案，謹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按警察機關負有維護社會秩序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

之使命。本府警察局部分所屬單位駐地未附設停車空

間，其所需警車停車位皆陳報市議會核准備查後再由本

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配合辦理增設、補繪及塗銷事宜；惟

該程序所需時間冗長，且本市為整肅市容，近年來逐步

實施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等措施後，減少警備車輛停

車位，然警察機關不宜因緊急待命及每日勤務車輛停車

問題，進而延誤其出勤時間，影響任務執行。 

二、次按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十款第二目規定『直轄市交

通之規劃、營運及管理』屬直轄市自治事項，復依交通

部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交路字第０九三００四四九九

九號函暨九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交路字第０九九００００

四七０號函示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一百

九十條第七項『專用性停車位（停靠區），其寬度、長

度、專用車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，

其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，並得配合設置

標誌告示』已賦予專用性停車位法源。基於公共資源公

共使用優先原則，使警察機關設置警車專用停車位有所

依循，以利執行維護社會秩序任務，保障民眾生命財產

安全，爰依上揭法令規定，訂定本標準。 

三、本標準共八條，其重點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條明定本標準立法目的及訂定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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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二條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權管事

項。 

（三）第三條明定本標準所稱警車之定義。 

（四）第四條明定警車專用停車位之設置原則及條件。 

（五）第五條明定警車專用停車位異動程序及主政單

位。 

（六）第六條明定警察局應定期檢討警車專用停車位之

使用需求及增減辦理之規定。 

（七）第七條明定警車專用停車位嚴禁停放私人車輛之

規定。 

（八）第八條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法規委員會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五一六次

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附本標準訂定草案條文乙份。 

擬辦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發布施行，並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

七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函請交通部備查及另函臺北市

議會查照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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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車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標準訂定草案 

訂定條文 說明 

名稱： 臺北市政府警車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標準 法案名稱。 

第一條  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因應警察機關執行

維護社會秩序任務所需之停車需求，並兼顧公共資源使

用分配之公平性，特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

第一百九十條第七項規定，訂定本標準。 

明定本標準之立法目的與訂定依據。 

第二條   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本府交通局（以下簡稱交通

局），各機關權責劃分如下： 

   一 本府警察局（以下簡稱警察局）：負責審核所屬警   

察機關申請警車專用停車位劃設數量、異動、當地

民意協調及定期檢討等事項。 

   二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（以下簡稱交工處）：負責

警察機關駐地周邊道路交通條件設置警車專用停車

位之可行性評估事項。 

   三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（以下簡稱停管處）：負責

警車專用停車位劃設、塗銷及列管等管理事項。  

明定主管機關及權管事項。 

第三條    本標準所稱之警車，指警察機關用於執行任務之警明定本標準所稱之警車定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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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汽、機車。 

第四條 警車專用停車位應設置於警察機關所屬建築物法定   

   停車空間為原則，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： 

       一 因應緊急勤務需要於駐地周圍適宜道路路段劃設警   

              備汽、機車停車位各兩格。 

       二 法定停車空間小於編制配置車輛數時，得依當地實  

              際道路交通狀況及公眾停車需求於駐地周圍適宜道    

              路路段劃設警車專用停車位。 

     本標準發布後，新建之警察機關建物不適用前項之       

      規定。 

明定警車專用停車位之設置原則及條

件。 

第五條    警車專用停車位如有變更需求，應由警察機關陳報

警察局，並由警察局邀集當地里辦公室、交工處及停管

處等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，作為變更依據。 

明定警車專用停車位變更程序及主政單

位。 

第六條    警察局應定期檢討警車專用停車位使用需求，如有

減少者，函請停管處塗銷；須增加者，依前條規定辦

理。 

明定警察局應定期檢討警車專用停車位

之使用需求及增減辦理之規定。 

第七條    警車專用停車位嚴禁停放私人車輛。 明定警車專用停車位嚴禁停放私人車輛

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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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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